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石政办〔2016〕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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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台县旅游市场宣传营销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石台县旅游市场宣传营销奖励办法》业经县政府第 4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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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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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旅游市场宣传营销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大力实施“旅游兴县”战略，加快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建设，根据《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池政〔2015〕38 号）、《中共石台县委办公室、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2016 年石台县旅游发展行动计划>的通知》（石办发〔2016〕6 号）等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项目及标准

（一）大型团队奖励及标准：对组织大型团队一次性游览我县 3 个以上（含 3 个）A 级景区并在县内住宿的旅行社，团队人数 100 人以上按 0.2 万元/团、200 人以上按 0.5 万元/团、 300 人以上按 1 万元/团、400 人以上按 1.5 万元/团、500 人以上按 2 万元/团的标准给予奖励。

（二）自驾车团队奖励及标准：对组织自驾车团队一次性游览我县 3 个以上（含 3 个）A 级景区并在县内住宿的旅行社，同批次组织 30 辆车以上且 100 人以上的按 0.5 万元给予奖励，组织 50 辆车以上且 150 人以上的按 1 万元给予奖励。

（三）包机、专列、高铁、游轮团队奖励及标准：对组织包机、专列、高铁、游轮团队一次性游览我县 3 个以上（含 3 个）A 级景区并在县内住宿的旅行社，分别给予以下奖励：对以包机形式来我县旅游 100 人以上的按 3 万元/航班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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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专列形式来我县旅游 350 人以上的按 1.5 万元、500 人以上的按 2 万元、700 人以上的按 3 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对以乘坐高铁形式来我县旅游同批次 200 人以上的按 1 万元给予奖励；对以乘坐游轮形式来我县旅游同批次 200 人以上的按 0.5 万元、 300 人以上的按 0.8 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

（四）其他团队奖励及标准：对组织游客来我县一次性游览县内 2 个以上（含 2 个）A 级旅游景点并在县内住宿一晚的旅行社，按每人 5 元给予奖励；一次性游览县内 3 个以上（含 3 个）A 级旅游景点且在县内住宿二晚的旅行社，按每人 8 元给予奖励；一次性游览县内 4 个以上（含 4 个）A 级旅游景点且在县内住宿三晚旅行社，按每人 15 元给予奖励。

（五）新市场开拓奖励及标准：申请奖励的县内旅行社须于每年 1 月底前申报 1—2 个新市场，经县旅游对外宣传中心确认后，对在新市场开展旅行商踩线、媒体采风、专场推介活动按每场活动实际支付费用给予 30%奖励。每次活动开展前，须将具体活动方案上报县旅游对外宣传中心审核，每次活动最高奖补限额 2 万元。

第三条 申报条件

申报第二条 1、2、3、4 项奖励的旅行社须到县旅游对外宣传中心备案，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并通过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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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内未受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三）年度内未发生安全和质量责任事故；

（四）诚实守信，自觉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无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四条 申报审核

（一）大型团队，自驾车团队，包机、专列、高铁、游轮团队等专项奖励申报

申报单位须在团队离开我县 10 日内向县旅游局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并提交以下材料：

1．《旅行社专项奖励申请表》；

2．组接团合同（协议）；

3．旅游景点门票发票复印件；

4．旅游饭店、农家乐住宿发票复印件；

5．包机、专列、高铁、游轮团队提供飞机票、火车票、游

船票复印件及其他相关证明资料；

6．组织自驾车旅游的还需提供在景点、旅游饭店停车证明

（照片）及自驾车组团相关材料。

（二）其他奖励申报

旅行社须每月填写《石台县旅游地接团队接待明细报表》，并做好接待游客相关记录及原始证明材料收集整理工作，于次

· 15 日前报县旅游对外宣传中心进行审核。

第五条 奖励兑现

— 4 —

第二条 1、2、3、4 项奖励每年兑现一次，兑现时间为下一年度 3 月底之前。第二条第 5 项奖励根据“一事一议”原则，每次活动结束后予以兑现。

第六条 奖励资金来源及监督

旅游市场宣传营销奖励资金从县旅游发展资金中列支，由县旅游对外宣传中心统一管理，县财政局、审计局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监督。

第七条 责任追究

（一）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旅行社，一经查实，追缴其全部奖励资金，三年内不得进行申报，并依法追究旅行社的相关责任。

（二）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景区和旅游饭店，一经查实，须承担相应损失，并依法追究景区和旅游饭店的相关责任。

第八条 其他事项

（一）所有奖励不重复计算。

（二）申报奖励旅行社若发生重大游客投诉事件，一经查实，一律取消其奖励资格。

（三）秋浦河景区应含百丈崖景点，仙寓山景区应含大山、仙寓山 2 个景点。

（四）本奖励办法中未包括的其它宣传营销方式（如交通旅游专线等），根据“一事一议”原则，旅行社及景区可向县旅游对外宣传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由县旅游对外宣传中心专项上报

— 5 —

县政府研究。

第九条 本办法由石台县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石台县旅游营销管理暂行办法》（石政办〔2010〕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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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机关局级以上单位，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

室，县法院、检察院，县人武部政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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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5 月26 日印发


— 6 —

